
教务通〔2025〕95号 

 

 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: 

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管理，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

确保教学质量稳步提升，保证教学秩序运行良好，根据学校本学期教学工

作安排，定于第 11-12 周开展期中教学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时间 

11 月 10日至 22 日（第 11-12 周） 

二、检查方式 

（一）常规教学检查以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教研室自查为主。 

（二）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组织人员对重点检查内容进

行专项检查。 

（三）教学督导全程参与教学检查，对全校教学工作进行督导。 

三、常规教学工作检查 

（一）教学秩序检查。本学期师生上下课情况、教师调停课情况和随意

更换任课教师等教风、学风情况进行重点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违反纪律

的教学事件将进行通报，并将依据学校有关制度进行处理。 

（二）听课检查。各二级学院（部）组织公开课教学教研活动，各院

（部）教学领导及教研室主任重点组织对学生反映存在问题较多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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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及视频检查有问题进行通报的教师进行听课，并做好听课记录和课堂教

学评议工作。 

（三）实验教学检查。 

1.本学期开设的实验课程门数、课程名称，所开课程的学时/学分等与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否一致。 

2.本学期所开的实验教学项目数量、项目名称、实验内容及时长等与

该实验课程教学大纲规定是否一致。 

3.实验教学项目实际进度与课程教学计划进度是否一致。 

4.已完成的实验教学项目（包括线上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

平台实验教学资源库中虚拟仿真项目等）与实验教学目标要求是否一致。 

5.学生撰写的实验报告与实验教学主要环节质量标准要求是否一致。 

6.指导教师批阅学生实验报告与实验教学主要环节质量标准要求是否

一致。 

7.实验室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，是否有排查、登记、上报、处理等记录。 

（四）实习教学检查。 

1.检查 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实习课程，归档是否规范，外出实习

是否签订安全协议，是否购买实习保险（保险合同或保险单）。 

2.审阅有效期内的《校外实习基地一览表》，抽查《实习基地合作协议》

信息是否准确、是否在有效期内。 

3.检查本学期实习教学工作安排情况。 

四、重点工作检查 

1.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试卷 

2.2025 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归档情况 

五、检查要求 

1.11 月 10 日-11 月 13 日为各学院（部）自查阶段。11 月 14 日下午

17:00 前，各学院（部）将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总结电子文档、纸质文档加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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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章后提交教务处办公室。 

2.11月 17 日-21 日，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组织对重点工

作进行检查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1.各二级学院（部）主要负责人及分管领导要高度重视，并认真组织好

期中教学检查工作； 

2.周密安排，精心部署，突出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的结合，对本学期开

学以来教学秩序的整体运行状况做一次全面和客观的总结； 

3.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，了解学生对学校、各级管理部门、院（部）教

学和管理状况的意见，并就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，做好记录； 

4.各二级学院（部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认真研究和总结，并采取

切实措施予以改进，对需要学校层面给予协调和解决的问题以书面形式交

送教务处。 

5.本次检查结果作为年度本科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 务  处 

2025 年 11 月 4 日 

 

 

 

 

 


